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广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９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的补充和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

《

２０１２

年半年

度报告

》

以及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公司因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坏帐准备转回原因实现盈利

２８００

万元

，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一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公司通过向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

（

简称

“

浙江长金

”）、

宁夏融安投资有限公司

定向增股份方式解除了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

简称

“

酿酒公司

”）

对中国农业银行和宁夏

银行共计

１６１

，

９４８

，

２５２．５１

元的债务

，

公司依法取得对酿酒公司的追偿权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公司所持酿酒公

司

６２％

的股权被司法拍卖给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酿酒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因此

，

公司在

编制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时

，

在

“

其他应收款

”

中增加应收酿酒公司款项

１６１

，

９４８

，

２５２．５１

元

，

并按

５０％

计提比例

计提了

８０

，

９７４

，

１２６．２６

元坏帐准备

。

由于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拍得酿酒公司股权时

，

仍为本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

故此笔债权连同以前年度形成的酿酒公司对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往来欠款

１２９

，

３９８

，

３３９．０３

元

构成了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

合计金额为

２９１

，

３４６

，

５９１．５４

元

。

２０１１

年末

，

该数据未发生变动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银川中院批准公司

《

重整计划

》。

鉴于浙江长金在取得公司股份的过程中严重违约

，

且支付股份对价款只有

３０％

，

导致银广夏债务负担大幅增加

；

因此

，《

重整计划

》

安排浙江长金让渡所持银

广夏

７０％

的股份

，

即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浙江长金所持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股份完成划转过户

，

公司据

此将以股抵债形成的对酿酒公司的

１６１

，

９４８

，

２５２．５１

元

“

其他应收款

”

冲减了

７０％

，

计

１１３

，

３６３

，

７７６．７６

元

，

并

相应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

“

坏帐准备

”

３２

，

３８９

，

６５０．５１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

，

此项债权余额为

４

，

８５８．４５

万元

，

连

同以前年度形成的酿酒公司对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往来欠款

１２９

，

３９８

，

３３９．０３

元构成了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

合计金额为

１７７

，

９８２

，

８１４．７８

元

。

２０１１

年末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

，

酿酒公司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构成及解决措施如

下

：

酿酒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构成情况表

序

号

占用方名称

２０１１

年年报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

期末占用余额 坏帐准备 期末占用余额 坏帐准备

１

酿酒公司

１０５

，

０８５

，

７２４．５１ １０４

，

２８２

，

１７６．５１ １０５

，

０８５

，

７２４．５１ １０４

，

２８２

，

１７６．５１

２

酿酒公司

４

，

２９５

，

７５０ ４

，

２９５

，

７５０ ４

，

２９５

，

７５０ ４

，

２９５

，

７５０

３

酿酒公司

２０

，

０１６

，

８６４．５２ ７

，

９９１

，

１１３．５５ ２０

，

０１６

，

８６４．５２ ７

，

９９１

，

１１３．５５

４

酿酒公司

１６１

，

９４８

，

２５２．５１ ８０

，

９７４

，

１２６．２６ ４８

，

５８４

，

４７５．７５ ４８

，

５８４

，

４７５．７５

合计

２９１

，

３４６

，

５９１．５４ １９７

，

５４３

，

１６６．３２ １７７

，

９８２

，

８１４．７８ １６５

，

１５３

，

５１５．８１

１

、

２００９

年以前累计形成的酿酒公司对本公司的往来欠款

１０５

，

０８５

，

７２４．５１

元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就

该欠款向宁夏高院提起诉讼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宁夏高院

（

２００９

）

宁民商初字第

１１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令酿

酒公司偿还欠付本公司欠款

１０５

，

０８５

，

７２４．５１

元

，

并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

欠款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为止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

公司管理人向宁夏高院申请强制执行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宁夏高院将这笔欠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１３３

，

５２５

，

９７６．６３

元

（

含部分实物资产

）

执行至本公司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的本公司公告

）。

２

、

２００９

年以前累计形成的酿酒公司对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往来欠款

４

，

２９５

，

７５０

元

，

已计提坏帐准备

４

，

２９５

，

７５０

元

。

根据

《

重整计划

》，

此项债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开拍卖

。

３

、

２００９

年及以前年度酿酒公司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往来欠

款

２０

，

０１６

，

８６４．５２

元

。

其中

８００．４５

万元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８

月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以预付货款

名义向酿酒公司支付的款项

，

２００９

年末

，

因酿酒公司既不向公司支付货物

，

又不退还资金

，

公司将该笔款

项由

“

预付款项

”

转入

“

其他应收款

”，

其余

１２０１．２４

万元为

２００９

年以前酿酒公司对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酒

销售有限公司的往来欠款余额

。

对该款项

，

公司将继续向酿酒公司追讨

。

４

、

２００９

年以股抵债形成的对酿酒公司的

１６１

，

９４８

，

２５２．５１

元债权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对该债权计提

８０

，

９７４

，

１２６．２６

元的坏帐准备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

，

浙江长金以股抵债获得的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股股份依照

《

重整计划

》

完

成划转过户

，

公司据此将以股抵债形成的对酿酒公司的

１６１

，

９４８

，

２５２．５１

元债权冲减了

７０％

，

计

１１３

，

３６３

，

７７６．７６

元

，

并转回坏帐准备

３２

，

３８９

，

６５０．５１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

，

该债权余额为

４８

，

５８４

，

４７５．７５

元

，

已全额计提坏

帐准备

。

根据

《

重整计划

》，

此项债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开拍卖

。

二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

本公司

、

酿酒公司

、

农业银行

、

浙江长金等签订

《

转债协议

》，

由浙江长金承接酿酒公司

等在农业银行的

１．７８

亿元债务

（

其中酿酒公司的债务为

１．６

亿元

），

本公司

、

酿酒公司

、

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转移后的债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

由于浙江长金未全面履行

《

转债协议

》

约定

，

农业银行将本

公司

、

酿酒公司等诉至宁夏高院

。

宁夏高院判令本公司和酿酒公司分别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本公司进入重

整程序后

，

农业银行向公司管理人申报并确认了

１５３

，

５００

，

８４５．４１

元债权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农业银行将其债

权转让给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酿酒公司用抵押资产拍卖所得偿还宁夏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

４５

，

８３６

，

７５６．３７

元债务后

，

本公司对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减少至

１０７

，

６６４

，

０８９．０４

元

。

根据

《

担

保法

》

和宁夏高院

（

２０１０

）

宁民商初字第

２

号

《

民事判决书

》，

公司履行完对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

后

，

将享有对浙江长金的追索权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将该追索权连同其他资产进行了公开拍卖

。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

未对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部分涉及债权

、

债务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内容作相应

调整

，

现更正如下

：

一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三

、

主要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

更正前

：

主要会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 ４２．６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 ４２．６５％

资产负债率（

％

） …… …… ……

更正后

：

主要会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 ５６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 ５６６．６７％

资产负债率（

％

） …… …… ……

更正前

：（

三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金额（元） 说明

…… …… ……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５１０．１３

合计

２９

，

００２

，

３１３．３２

更正后

：（

三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金额（元） 说明

…… …… ……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５１０．１３

合计

２９

，

００２

，

３１３．３２

二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

四

、

股份变动情况

”

更正前

：

２

、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

数

本期解除

限售股数

本期增加限

售股数

期末限售股

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 …… …… …… …… …… ……

宁夏宁东铁路

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０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０

定向发行

限售

宁夏宁东铁路

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１５２

，

７４１０ １５２

，

７４１０

ＩＰＯ

前发行

限售

限售期满，未办

理解限手续。

宁夏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

０ ７

，

４８３

，

４０１０ ７

，

４８３

，

４０１０

定向发行

限售

合计

２６

，

５３７

，

１９２ ０ ２６

，

５３７

，

１９２０ －－ －－

更正后

：

２

、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

数

本期解除

限售股数

本期增加限

售股数

期末限售股

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 …… …… …… …… …… ……

宁夏宁东铁路

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定向发行

限售

宁夏宁东铁路

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１５２

，

７４１ １５２

，

７４１

ＩＰＯ

前发行

限售

限售期满，未办

理解限手续。

宁夏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

０ ７

，

４８３

，

４０１ ７

，

４８３

，

４０１

定向发行

限售

合计

２６

，

５３７

，

１９２ ０ ２６

，

５３７

，

１９２ －－ －－

三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

七

、

重要事项

”

更正前

：

４

、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万元）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万元）

期初余额

发生

额

偿还

额

期末余额

利息

收入

利息

支出

期初余额 发生额

偿还

额

期末余额

利息

收入

利息

支出

非经营性

…… …… …… …… …… ……

广夏（银川）贺兰山

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

的子公司

２９

，

１３４．６６ ２９

，

１３４．６６ １０．２２ １０．２２

…… …… …… …… …… ……

小计

３４

，

６２８．９２ ３４

，

６２８．９２ ８

，

１７０．８９ －９７０．００ ７２００．８９

经营性

…… …… …… …… ……

合计

３４

，

８２５．２０ ３４

，

８２５．２０ ８

，

２７９．６９ －９７０．００ ７

，

３０９．６９

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

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万元）

０．００

其中：非经营性发生额（万元）

０．００

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

资金的余额（万元）

２９

，

１４２．８０

其中：非经营性余额（万元）

２９

，

１４２．８０

关联债权债务形成原因

关联债权债务清偿情况

与关联债权债务有关的承诺

关联债权债务对公司经营成果及

财务状况的影响

更正后

：

４

、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万元）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万元）

期初余额 发生额

偿还

额

期末余额

利息

收入

利息

支出

期初余额 发生额

偿还

额

期末余额

利息

收入

利息

支出

非经营性

…… …… …… …… …… ……

广夏（银川）贺兰山

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

的子公司

２９

，

１３４．６６ －１１

，

３３６．３８ １７

，

７９８．２８ １０．２２ １０．２２

…… …… …… …… …… ……

小计

３４

，

６２８．９２ －１１

，

３３６．３８ ２３

，

２９２．５４ ８

，

１７０．８９ －９７０．００ ７２００．８９

经营性

…… …… …… …… ……

合计

３４

，

８２５．２０ －１１

，

３３６．３８ ２３

，

４８８．８２ ８

，

２７９．６９ －９７０．００ ７

，

３０９．６９

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

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万元）

０．００

其中：非经营性发生额（万元）

０．００

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

资金的余额（万元）

１７

，

８０６．４３

其中：非经营性余额（万元）

１７

，

８０６．４３

关联债权债务形成原因

关联债权债务清偿情况

与关联债权债务有关的承诺

关联债权债务对公司经营成果及

财务状况的影响

四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

六

、

董事会报告

”

更正前

：（

六

）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

明

……

本届董事会成立后

，……

目前

，

董事会正在研究追讨这笔款项的具体方案

。

更正后

：（

六

）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

明

……

本届董事会成立后

，……

目前

，

董事会正在研究追讨这笔款项的具体方案

。

报告期内

，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按照

《

重整计划

》

的规定让渡了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股股份

，

公司据此冲减

了对酿酒公司的

７０％

债权

，

报告期末此项债权余额为

４８５８．４５

万元

。

五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附注

“（

九

）

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

”

更正前

：

６

、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 …… …… ……

其他应收款 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２９１

，

３４６

，

５９１．５４ ２９１

，

３４６

，

５９１．５４

合计

３４８

，

２５１

，

９７９．６７ ３４８

，

２５１

，

９７９．６７

更正后

：

６

、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 …… …… ……

其他应收款 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１７７

，

９８２

，

８１４．７８ ２９１

，

３４６

，

５９１．５４

合计

２３４

，

８８８

，

２０２．９１ ３４８

，

２５１

，

９７９．６７

六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附注

“（

十四

）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

更正前

：

３

、

本公司与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重组情况

……

截至本报告日

，

本公司

、

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未能就上述分歧达成一致意见

。

更正后

：

３

、

本公司与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重组情况

……

截至本报告日

，

本公司

、

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未能就上述分歧达成一致意见

。

报告期内

，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按照

《

重整计划

》

的规定让渡了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股股份

，

公司据此冲减

了对酿酒公司的

７０％

债权

，

报告期末此项债权余额为

４８５８．４５

万元

。

七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六

、

重要事项

”（

半年度报告摘要第

１１

页

）

更正前

：

（

三

）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 …… …… ……

广夏（银川）贺兰山葡

萄酿酒有限公司

２９

，

１３４．６６ １０．２２

…… …… …… ……

合计

３４

，

６２８．９２ －９７０ ７

，

２００．８９

更正后

：

（

三

）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 …… …… ……

广夏（银川）贺兰山葡

萄酿酒有限公司

－１１

，

３３６．３８ １７

，

７９８．２８ １０．２２

…… …… …… ……

合计

２３

，

２９２．５４ －９７０ ７

，

２００．８９

八

、

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一

、

对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

更正前

：

１

、

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

公司通过以股抵债方式支付股份给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用以免除酿酒公司对农业银

行的

１６

，

１９４．８３

万元债务及本公司的担保责任

。

因此

，

形成了本公司对酿酒公司的

１６

，

１９４．８３

万元债权

。

……

综上所述

，

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酿酒公司共占用本公司资金

２９

，

１３４．６６

万元

。 ……

更正后

：

１

、

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

……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

公司通过以股抵债方式支付股份给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用以免除酿酒公司对农业

银行的

１６

，

１９４．８３

万元债务及本公司的担保责任

。

因此

，

形成了本公司对酿酒公司的

１６

，

１９４．８３

万元债权

。

报告期内

，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按照

《

重整计划

》

的规定让渡了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股股份

，

公司据此冲减了对

酿酒公司的

７０％

债权

，

报告期末此项债权余额为

４８５８．４５

万元

。

……

综上所述

，

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酿酒公司共占用本公司资金

１７

，

７９８．２８

万元

。 ……

九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附注

（

七

）—

３８

“

其他应付款

”

更正前

：（

４

）“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说明内容

”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收到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

重整计划

》

支付的

３．１

亿元资金

，

公司将其暂

列在

“

其他应付款

”；

因报告期内

，

公司将收到的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

重整计划

》

支付的

３．２

亿元资金

，

计入了

“

资本公积

”。

故删除

“

报告期内

，

公司收到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

重整计划

》

支付的

３．１

亿元资

金

，

公司将其暂列在

’

其他应付

’

款

”

这句话

。

对工作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编制工作管理

，

提高信息披

露的质量

。

特此公告

。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６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电子

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管人员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

的规定和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要求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桂芬女士主持

，

公司监事黎友花女士

、

刘春花女士和李三毛先生

，

副总经理刘伟先生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曾细华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１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

》；

基于业务发展的预期

，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开工建设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８３６９．３４

万元

，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４０５６

号

《

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２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

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

《

中

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的规定

，

为了满足公司市

场网络管理

、

横向兼并和产业链延伸的战略扩张需要

，

提高公司在酱卤肉制品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

增强公司

的管控能力和管理可复制性

，

确保股东利益

，

全面提升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以支撑企业未来的成长

。

公司拟使

用超募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

。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

。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３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委托代办股份

转让协议

＞

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

议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主办券商并与其签订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

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４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备查文件

：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

；

２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７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电子

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的规

定和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要求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黎友花女士主持

，

总经理褚浚先生

，

副总经理褚剑先

生

、

范旭明先生

、

刘伟先生和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曾细华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１

、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

》；

基于业务发展的预期

，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开工建设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８３６９．３４

万元

，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４０５６

号

《

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２

、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

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

《

中

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的规定

，

为了满足公司市

场网络管理

、

横向兼并和产业链延伸的战略扩张需要

，

提高公司在酱卤肉制品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

增强公司

的管控能力和管理可复制性

，

确保股东利益

，

全面提升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以支撑企业未来的成长

。

公司拟使

用超募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

。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

。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三

、

备查文件

：

１

、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二届第四次监事会决议

；

２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８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煌上煌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２

﹞

９４４

号文

《

关于核准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首次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３

，

０９８

万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８３

，

６２０

，

３２４．３３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４５

，

７７９

，

６７５．６７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３８８６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实际投资额为

８３６９．３４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拟置换金额

年产

２

万吨食品加工建设项目

１２７６９．４３ １７１０．２３ １７１０．２３

５５００

吨肉制品加工建设项目

６５８９．７４ ５６０５．３５ ５６０５．３５

食品质量安全检验与研发工程

技术中心项目

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０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１１７００．４５ １０５３．７７ １０５３．７７

合计

３３０５９．６２ ８３６９．３４ ８３６９．３４

１

、

公司自筹资金支付

１７１０．２３

用于江西新增年产

２

万吨食品加工建设项目

，

其中购置土地

１６９７．１３

万元

，

投资土建工程支出

１３．１０

万元

；

２

、

公司自筹资金支付

５６０５．３５

万元用于辽宁

５５００

吨肉制品加工建设项目

，

其中购置土地

１６１９．６２

万元

，

投资完成了土建工程主体部分支出

３６００．６５

万元

，

投资设备购置支出

２３５．６３

万元

，

投资其他支出

１４９．４５

万元

；

３

、

公司自筹资金支付

１０５３．７７

万元用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

其中购置房屋作为店面的支出

１０５３．７７

万元

。

二

、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预先投入

８３６９．３４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度需要

，

符合公司

的发展需要

；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

，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进

行了专项审核

，

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时保荐机构

、

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并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

符合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２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３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４

、

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５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

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信息化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

《

中

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的规定

，

为了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

，

具体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

１

、

信息化平台建设投资

１８００

万元

；

２

、

门店电子秤

、

网络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

２２００

万元

。

二

、

信息化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是以公司未来五年发展规划确定的

，

以改善公司管理为基础

，

配合公司多组织架

构的体制和技术的持续创新

，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

建立和形成满足多组织架构以及控股企业协同运转

、

高效管理和科学决策需要的综合信息系统

。

项目实施建成后

，

可满足公司横向兼并和产业链延伸的战略扩

张需要

，

大大提高公司在酱卤肉制品行业竞争力

，

增强公司的管控能力和管理可复制性

，

确保股东利益

，

全

面提升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以支撑企业未来的成长

。

三

、

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

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将开设专

户存储该项目投资资金

，

并连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署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

签订情况另行公告

。

四

、

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议案

》，

同意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投入到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

。

五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

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

，

使用本次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投资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

，

建立和形成满足多组织架构以及控股

企业协同运转

、

高效管理和科学决策需要的综合信息系统

，

项目实施建成后

，

可满足公司市场网络管理

、

横

向兼并和产业链延伸的战略扩张需要

，

大大提高公司在酱卤肉制品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

增强公司的管控能

力和管理可复制性

，

全面提升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以支撑企业未来的成长

，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

超

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并经过了必要的公司内部审批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和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中关于

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

。

六

、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

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议案

》，

同意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

。

七

、

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１

、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超募资

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２

、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等有关规定

；

３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公司办公和生产效率

，

节省成本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其使用是合

理

、

必要的

；

４

、

保荐人将持续关注公司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

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

确保

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

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

，

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

的金融资产

、

借予他人

、

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

，

切实履行保荐人职责和义务

，

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

并对超

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

保荐人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无异议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对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独立意见

４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０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块证券上市协议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应于上市后六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

公司签署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

公司已于近日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协议约定

，

一旦本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

，

则由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代办转让的主办券商

，

负责公司可能退市后的股份转让工作

，

并在代办股份转让实际发生时

，

向

其支付代办费

。

备查文件

：

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１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九次

会议的决议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

《

中国证

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２０１２－００１

号公告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６

，

５８９．７４

万元对全资子

公司辽宁煌上煌食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辽宁煌上煌

”）

进行增资

，

用于

５５００

吨肉制品加工建设项目

，

其中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进实收资本

，

其余

２

，

０８９．７４

万元进资本公积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辽宁煌上煌的注册资本将由

５００

万

元增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辽宁煌上煌已收到上述

６

，

５８９．７４

万元

。

沈阳正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上述

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沈正德内验

［

２０１２

］

５０

号

《

验资报告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规定

，

辽宁煌上煌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专户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

５５００

吨肉制品加工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

辽宁煌上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支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议

”）。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主要为

：

一

、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情况

辽宁煌上煌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支行

，

账号为

３３０１０００７２９２４８０８２９７５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专户余额为

６５

，

８９７

，

４００．００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５５００

吨肉制品加工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辽宁煌上煌如果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须通知国信证券

，

并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国信证券

。

辽宁煌上煌存单不得质押

。

二

、

辽宁煌上煌与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辽宁煌上煌和专户银行应当

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国信证券每次对辽宁煌上煌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

况

。

四

、

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震

、

戴锋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

、

复印辽宁煌上煌专户的

资料

；

专户银行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辽宁煌上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国信证券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专户银行按月

（

每月

５

日前

）

向辽宁煌上煌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国信证券

。

专户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辽宁煌上煌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

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

）

的

，

专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

，

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

八

、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

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或者国信证券可以要求辽宁煌上煌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

九

、

协议自辽宁煌上煌

、

专户银行

、

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国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

特此公告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９４４

号文

《

关于核准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３

，

０９８

万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９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８３

，

６２０

，

３２４．３３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４５

，

７７９

，

６７５．６７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３８８６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取得了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具体内容如下

：

注 册 号

：

３６０１００２１００１５８８５

名 称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南昌市迎宾大道

１２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徐桂芬

注册资本

：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５２２．００

元

实收资本

：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５２２．００

元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

肉制品

（

酱卤肉制品

）

的生产

（

凭许可证经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

蛋制品

（

再制蛋

类

）、

豆制品

（

非发酵性豆制品

）、

其他水产加工品

（

风味鱼制品

）

的生产

（

凭许可证经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

蔬菜制品

（

酱腌菜

）

的生产

（

凭许可证经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

预包装食品

、

散装食品的批发

兼零售

（

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

食用农产品的加工

；

国内贸易

（

涉及凭许可证

、

资质证或

其他批准文件经营的项目除外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特此公告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３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

日报

》

２０１２－００１

号公告

），

以现金增资方式向辽宁煌上煌食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辽宁煌上煌

”）

增资

６

，

５８９．７４

万元

，

用于

５５００

吨肉制品加工建设项目

，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

其

中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进实收资本

，

其余

２

，

０８９．７４

万元进资本公积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辽宁煌上煌的注册资本将由

５００

万元增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

。

近日辽宁煌上煌完成了增资并取得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具体内容如下

：

注 册 号

：

２１０１３７０００００８０７５

名 称

：

辽宁煌上煌食品有限公司

住 所

：

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经济开发区辉山大街

１２３－２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褚浚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仅用于筹建本企业

，

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２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现公告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经营

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

１

、

披露范围

：

主要包括山西证券母公司及控股证券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当期营业收入

、

当

期净利润

、

期末净资产等数据

。

２

、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

且为非合并数据

，

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主要财务信息表

单位

：

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山西证券（母公司）

６

，

９９７．６２ ５

，

５９９．３９ ６０６

，

２７１．２１

中德证券

１

，

３９４．２０ －２２２．１７ １００

，

３１８．９９

特此公告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７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

单位

：

辆

／

台

产品类别

产 量 销 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减

幅度（

％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减

幅度（

％

）

汽车合计

１９３５２ ２５７４２ ２０７０９４ ２４２７４４ －１４．６９ １８６０８ ２６３０５ ２０５４６０ ２３８２９２ －１３．７８

轻型车

１１８４３ １５８２２ １２４３０９ １５３１３４ －１８．８２ １１９７４ １６９９８ １２４６０６ １５０１８９ －１７．０３

ＳＵＶ

、

ＭＰＶ

及皮卡

７５０９ ９９２０ ８２７８５ ８９６１０ －７．６２ ６６３４ ９３０７ ８０８５４ ８８１０３ －８．２３

发动机合计

１４１０１ １８０３８ １２５９９６ １７８４６１ －２９．４０ １３３４４ １７０２５ １２４９０８ １７９６３９ －３０．４７

特此公告

！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2012－061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发出

。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

际参加会议并表决的董事

9

名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以通讯表

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临时性授信额度贰亿伍千万元人民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临时性贷款授信额度贰亿伍千

万元人民币

（

最终以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59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合肥市财政上市费用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

（

2009

）

59

号文件第十五条

：

"

对上市成功的

，

省及当地财政分别给予上市费用

10%

的补贴

"

。

公司将获得上市费用补贴共计

557.4

万元

。

其中

，

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收到安徽省财政厅下发的该笔补贴资金

：

278.7

万元

（

公告编号

：

2011-

064

）。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收到合肥市财政局下发的该笔补贴资金

：

278.7

万元

。

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等相关规定

，

将到帐资金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

具

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特此公告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200053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

2012-48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仍在筹划重大事项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

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0

月

1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

，

本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2012-046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

发行申请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审核

。

根据审核结果

，

本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047

证券简称：成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5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收到姚宏树先生提交的正式书面

辞职报告

。

姚宏树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

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

其辞职不

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作

，

根据相关规定

，

姚宏树先生的辞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姚宏树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